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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个论

最重要的是要心里时刻装

着群众，不夹带私货，把实

事办实，如此，群众就满意

了。

总有人以“我家的狗不会咬

人”来推卸自身责任，殊不知

这种借口在旁人听来非常刺

耳，也令人十分反感。

咋说咋说

近期，国内一些地方的小区不时发生异

烟肼毒狗事件。据华商报报道，近日西安一

小区业主养了 10 个月大的柴犬，就在小区绿

化带被夹有异烟肼药片的火腿肠毒死了。而

在这个小区，类似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不知道投毒者是否受此前刷屏的一篇网

文影响，但用异烟肼投毒，肯定是受到类似说

法的影响。这篇题为《遛狗要拴绳，异烟肼倒

逼中国养狗文明》的网文介绍，异烟肼对人体

无害，对犬类却有非常强的毒杀作用，按

0.15g/kg 进行投药，狗狗 90 分钟内必死。后

半句话是说对了，异烟肼确实是毒狗绝技，但

对人类无害却不靠谱。

治疗量的异烟肼毒性虽小，但也可能引

起头痛等轻微反应，大量食用则存在中毒风

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致癌物清单中，异

烟肼被列为 3 类致癌物。所以，这些用异烟

肼投毒杀狗的人，早就被人带进沟里了还不

知道。

更严重的是，虽说投毒者主观上只想要

那些流浪狗和不拴狗绳的宠物狗的命，但这

种行为可能伤及拴狗绳的宠物不说，还可能

因投放危险物品而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

别以为这是开玩笑，去年辽宁就发生过

类似案例，男子邹某因在儿子居住的小区被

狗咬伤，就用氟乙酸类鼠药浸泡鸡肝，将毒鸡

肝投放在小区草坪，导致小区 5 名业主饲养

的六只宠物犬误食毒鸡肝死亡。日前，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邹某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值得注意的一点，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小

区的绿化带属于集体业主共有，且具有开放

性、流动性的特点，应当认定为公共场所；邹

某的行为不单纯指向宠物犬饲主的财产权，

而足以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

成侵犯。看到这里，不知道那些在小区里投

放异烟肼的人有没有吓出一身冷汗？

不过，遛狗要拴绳却是不错的，论起这前

因后果，确实是不文明的遛狗人激起了公愤，

导致有些人采取了这种极端做法，也使得那

些文明的遛狗人“躺枪”。

总有人以“我家的狗不会咬人”来推卸自

身责任，殊不知这种借口在旁人听来非常刺

耳，也令人十分反感。在小区里，并不是所有

的人都不怕狗，而且谁也不敢说，不拴绳的狗

会不会突然发疯。何况，有些老人和小孩看

到不拴绳的狗就害怕，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一

种公共危害。

但双方这么“怼”下去也不是办法，一方

漫不经心、不拴狗绳，另一方下药投毒，恨不

得灭了所有的狗，这场“人狗大战”再这么打

下去，害人害狗，也有损城市文明。

在这其中，小区物业应当有所作为，而不

能任由业主之间矛盾激化，情势发展到不可

收拾的地步。对此，物业应在绿化带、公共区

域设置警示牌，一者警示遛狗拴绳，一者提醒投

毒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使双方都能有所收敛。

当然，这并不是说责任都在物业头上，业

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也应发挥自身作用，

而不能坐视不管。但物业承担着小区日常维

护管理的业务，在这事情上理当尽责，站在广

大业主的立场上，尽力消弭业主矛盾，创建平

安小区。

毒狗事件频发，物业应有所作为

据天津在线报道，家住天津静海区聚贤

园小区的郑女士向记者反映，她家的自来水

已经停了半个多月，没水吃的日子十分不

便。而被停水的原因竟是郑女士不认同自来

水管道改造方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自来水改造的

主管网施工完成后，居民们被告知需要自费

重新铺设室内的新管道，老管道停止供水。

郑女士当时在业主群里提出意见，认为在没

有任何收费标准和施工方案不合理的情况

下，怎么能草率地开始施工？她的意见得到

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于

是项目负责人孙先生就非常生气了，冲冠一

怒，向郑女士发出了“哀的美敦书”：你们打的

投诉电话，回执单也都在我这里，给不给回复

都这样了。孙姓负责人还要求郑女士首先赔

偿因为9月28日家中无人导致楼上用户接管

变道通水的额外费用。“最后通牒”里还说：

“如果不道歉，这个水还真接不上。我保证让

你们家是最后一个接管用上水的！”

一个负责供水改造的项目负责人，应当

说官儿不大，可官威可真不小呵。可谁给他

们的权力这么磨刀霍霍向百姓的？这个权力

是拿来报复羞辱人的吗？如果涉及到百姓切

身利益的部门这样对待百姓，听到不同意见

就给小鞋穿，那岂不成了“水老虎”？本来，政

府出巨资对小区自来水管道进行改造，是件

利民的大好事，百姓们欢呼雀跃，结果却被这

一小撮人把好事变成了坏事，让政策的春风

没法吹进人们的心窝。

其实争执的焦点并不激烈。就像业主

群里所说的：“我反对过接管吗？但是没有

人告诉我怎么接。”“我对***办事不相信，

因为事先不说好钱，我就怕管子接好了，她

完全可能对我家漫天要价。”“我们抵制的

是管道在楼底间接，因为害怕被破坏和冻

坏 。”就 是 这 么 简 单 的 要 求 而 已 ，都 很 合

理。其实按理，新铺设的外管网应该与楼内

老管道直接对接才是，因为这个楼建成才

10 年，老管道是经过验收合格的。所以，难

免有人要问：楼内住户家里的管道为什么就

要强制废除？而且这样接管，让管子暴露在

楼底间，冬天一旦楼道间水管冻裂爆管，坑

害的还不是老百姓？劳民伤财地要把室内

旧管换成新管，这之中是不是真如有些人怀

疑的那样有利益链？

拿着国家和人民的资源，不尽心尽力为

群众服务，甚至还动用权力威胁迫害，这是什

么样的作风？党纪国法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里，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

机制，可问题是就有那么一小撮有一点点小

权的人，还是忽视中央反腐的决心，以为自己

的所作所为和腐败没有关系，整天想着的是

怎么用权力的笼子把别人给关进去，拿着党

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去羞辱人。

新时代的群众工作，需要把准民生需求

的脉搏，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办好群众期盼

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要心里时刻装着群众，

不夹带私货，把实事办实，如此，群众就满意

了。

说两句就断水，岂能如此任性

日入50万售假毁证逃出国
网红“猫娘”被批捕

今年5月，网红大V“美pi猫娘”（本名于

某）因被网友曝光所卖韩国品牌眼镜是假货，

销售利润约为50万元，其店铺被平台关闭后

清空微博卷款跑路，案件引起警方重视。近

日，记者从深圳公安局龙岗分局了解到，于某

及其丈夫杨某于今年 7 月回国自首，因涉嫌

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批准逮捕。

（南方日报）

@狗尾巴花 773：信息时代的诈骗越来

越严重，君子爱财，最重要的是能够取之有

道。

@小学生小王：即使跑到国外还是终究

逃不过法律的惩罚，执法过程的日益完善让

这些投机分子最终自食恶果。

@老高：售假一天可赚几十万，可是有

机会花这个钱吗？欺骗消费者的行径终将被

揭露，无论何时何地，售假都不会长久，只有

诚信经营才能获得信赖，长久地发展下去。

@彳亍：一个愿买，一个敢卖；一个真

傻，一个真精。这是被发现的一个网红，恐怕

还有很多类似的人没有被发现。

@走江湖的大程程：知假售假，自己断

了自己的路。那么多粉丝呐，咋不珍惜呢？

踏踏实实卖正品也是能赚钱的呐。

大伯逆行以家境一般想逃责
交警依法判其全赔

12日，浙江义乌的骆大伯骑电动车逆向

行驶，撞上迎面驶来的奔驰车。在得知奔驰

车的车损在 4 万左右，骆大伯让交警体谅他

一下，称他家境一般，让交警把责任认定给奔

驰车；而奔驰车主也表示同意，愿意承担责

任，从保险公司走理赔程序。交警很明确地

拒绝了他们，认定骆大伯逆向行驶引发交通

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4 万多元费用全部

由骆大伯一人承担。（FM93交通之声）

@DaYi：支持不和稀泥执法，法外可以

有人情，法内都要按规矩，支持交警。

@未知艺术家：保险公司凭什么替你的

违法行为买单？也要对保险公司负责才行。

@小纠只是个传说：这才是执法者该做

的，执法者无权修改规则，这就是规则的威严。

山东微山县
通报13岁女生遭辱骂殴打事件

近日，网传一段视频显示，一女生被多名

女生威胁下跪并被踹倒在地，此过程中，被下

跪女生还遭遇扇耳光、强迫吸烟和泼水等恶

劣行为。10 月 15 日，山东微山县网信办工

作人员回应称，警方介入调查核实，并对打人

者给予了批评教育。由于打人者均不满 16

岁，根据相关法规免予刑事处罚，但会将打人

行为记入个人档案。（澎湃新闻）

@文天林医生：这种殴打羞辱不一定对

身体造成严重伤害，而是可能对孩子造成严重

的终身的心理伤害。无论执法者、老师还是家

长都远远没有意识到这种伤害的严重性。

@大兄弟：理解大家觉得处分不够，但

也是有法可依的处理，至于具体的执行问题

还需要在哪里弥补，需要日后的改进。

@瞅一眼：批评教育还是太粗略，具体

要达到实际的教育效果才可以。

@武僧：除了把重点放在惩罚上面，更

重要的是关注这些遭遇暴力的孩子的恢复情

况。 黄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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